
智行理财网
炒作虚拟货币的概念是什么

近年来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抬头，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赌博、非法集资
、诈骗、
传销、洗钱等违法
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
为了提高广大投资人的风险防范意识，今天通过三个问题，带大家全面了解虚
拟货币炒作的危害。

Q:

什么是虚拟货币？

A:

非真实的货币。

虚拟货币是
非真实的货币，是互联
网上面的一种虚拟出来的金钱。
虚拟货币与支票和电汇不同，虚拟货币不能实现价值，不能通过银行转账，只
能流通于网络世界。虚拟货币由各网络机构自行发行，没有形成统一的发行和
管理规范。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明确了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
的法律地位。
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
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
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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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是否合法？

A:

属于非法活动。

《关于
进一步防范和
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
虚拟货币和相关业务活动本
质属性是非法金融活动
，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账户开立、资
金划转和清算结算等服务。

《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1. 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2. 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

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
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
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
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
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
金融活动。

5. 对于相关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知其从事
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为其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
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7. 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
8. 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

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嫌
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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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虚拟货币”炒作有哪些危害？

A:

可能带来财务损失，成为非法集资或洗钱等违法行为“帮凶”。

1.虚拟货币暴涨暴跌，存在多种炒作风险。

虚拟货币经常因为市场深度不足，在非理性繁荣思维或突发性恐慌后，市场价
格暴涨暴跌，很难以合理价格买入或卖出，具有市场操纵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容易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此外，当前诸多的虚拟货币平台，基本都需要将资金存入该平台进行买入或卖
出，有些免费的平台风险较大，如2013年10月，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比特币交
易平台以“遭黑客攻击”为由，突然跑路，高管全部失踪。其后估算，本次事
件卷走了大约人民币3000万元。

2.轻信虚拟货币高收益骗局，带来财务损失。

某些诈骗团伙利用虚拟货币热点概念进行炒作，有的利用名人“站台”宣传，
以“高收益率”作为诱惑，宣称“币值只涨不跌”，“投资周期短、收益高、
风险低”，具有较强蛊惑性。

实际操作中，不法分子幕后操纵交易平台的所谓的“虚拟货币价格走势”，与
此同时，通过设置获利和提现门槛等手段，让受到蒙骗的投资者继续追加资金
，并且最终难以提现，给投资者带来较大或巨大的财产损失。

3.被诱导“发展下线”，存在多种违法风险。

不法分子通过公开宣传，且以“静态收益（炒币升值获利）”和“动态收益（
发展下线获利）”为诱饵，吸引公众投入资金，并利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
不断扩充资金池，具有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

此类犯罪规模大、受害人众多、涉案资金多，对社会和金融秩序稳定带来严重
危害。而当事人一旦参与非法“发展下线”和诱骗其他投资人的行为，就意味
着触及了法律红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此为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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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他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帮助”、“服务”，或成为“洗钱帮凶”。

2020年的一天，有人联系张某，想让她帮忙出售虚拟币并取现，从中可以赚
取1%的“搬砖费”。张某一听有利可图，便与丈夫陈某一起干。最终，法院
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8000元。

虚拟货币由于存在匿名性、去中心化、追踪难、全球流通性、交易模式的复杂
性、交易之后的不可撤销性、持有方式的多样性、价值认定标准存在争议性等
一些特点，因此具有较高的洗钱风险，影响比较恶劣，给社会稳定、金融安全
和司法公正造成严重威胁。当事人“帮助”他人参与虚拟货币交易，很可能涉
及洗钱犯罪，最终将受到法律制裁。

基于虚拟货币炒作的危害性，广大投资者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增强自我风
险防范意识，不相信“炒币”、“专家代客投资”高息收入等骗局，不参与任
何虚拟货币交易炒作行
为，谨防个人财产及权益受损。
此外，要珍惜个人银行账户，不用虚拟货币账户充值、提现、购买和销售相关
交易充值码以及划转相关交易资金活动，防止违法使用和个人信息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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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
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当您购买基金产品时，既可能按持有
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您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
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和本风险揭示书，充分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本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
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
慎做出投资决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风险揭示：

一、依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基金分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中基金、商品基金
等不同类型，您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一般来说，基金的
收益预期越高，您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二、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
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开放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
份额的一定比例（开放式基金为百分之十，定期开放基金为百分之二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产品除外）
时，您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申请的全部基金份额，或您赎回的款项可能延缓支付。三、您应当充分了解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
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
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
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醒您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您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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